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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

知》（国发〔2022〕22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浙政发〔2023〕11号）、《宁

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经济普查的通知》（甬政

发〔2023〕15号）和《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

五次经济普查的通知》（奉政发〔2023〕9号）要求，宁波

市奉化区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普查的标

准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全区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宁波市奉化区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取得重要成

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2023年 6月 26日，成立宁波市奉化区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统筹部

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

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和“条块结

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模式，全区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普

查机构，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

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

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

保障，共同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区千余名基层普查

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区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

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入户

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

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

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

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

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摸清全区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基本情况，准确掌握法人单位、产业活

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布局、规模及效益，客观反映推

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以及数字经济、研发活动、绿色转型、固定资产投资等

领域的新进展，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加快推进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和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提

供更加坚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宁波市奉化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紧紧围绕“查全查清、应登尽登”总目标，在深入总结

以往普查经验的基础上，聚焦个体户、单位清查和单位

普查 3个领域开展区级综合试点，制定符合我区实际

的普查实施方案，为普查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制

度性保障。普查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

先对全区境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确保普

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再对从事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

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

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关部门对本

行业领域的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依托

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

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

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

台账应用，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与审核流程，强化数据

质量管控，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区充分应用数字化改革的成果，切实提高普

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通过这次普查，进一步夯实

了全区统计工作基础，有效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市

域实践。

四、确保数据质量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

动态监测采集进度和数据质量，强化入户数据核实和

业务指导，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评估数据。全区各

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严格履行独立普

查、独立报告职责，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料。建立健全

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严格开展统计执法检

查，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及时消除差错，确保普

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

总体来看，宁波市奉化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

织实施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

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客观真实反映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

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法人单位 20396个，从业人员 29.8万人；个体经营户

50140个，从业人员1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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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市奉化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20396个，比 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
8053个，增长 65.2%；产业活动单位 21603个，增加 7983个，增长 58.6%；
个体经营户50138个，增加13909个，增长38.4%（详见表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7323个，占 35.9%；批发和零售业 4348个，占 2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37个，占11.0%。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业 27017个，占 53.9%；制造业 5760个，占 11.5%；住宿和餐饮业 5111个，
占10.2%（详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
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
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9.85万人，

比2018年末增加3.32万人，增长12.5%，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1.58万人。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 19.52万人，增加 0.36万人，增长 1.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0.3万人，增加2.94万人，增长40.0%。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2.52万人，其
中女性从业人员5.72万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
造业16.89万人，占56.6%；建筑业2.54万人，占8.5%；批发和零售业2.43万
人，占8.1%。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业5.99万人，占47.8%；制造业1.96万人，占15.7%；住宿和餐饮业1.54万人，
占12.3%（详见表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
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表中法人单
位从业人员按照单位所在地进行汇总。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207.7亿元，

比2018年末增加4379.64亿元，增长154.9%。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1539.0亿元，增加594.4亿元，增长62.9%；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666.4亿元，增加3782.9亿元，增长200.8%。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4957.0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2893.0亿元，增长 140.2%。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
计 939.7亿元，增加 328.6亿元，增长 53.7%；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4015.6亿元，增加2562.7亿元，增长176.4%。

2023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2309.2
亿元，比 2018年增加 970.2亿元，增长 72.5%。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1183.3亿元，增加205.8亿元，增长21.1%；第三产业营业收入1124.0亿元，增
加762.5万亿元，增长210.9%（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
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
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不包含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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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

机关、事业法人

社会团体

其他法人

二、产业活动单位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个体经营户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单位数（个）

20396
18256
339
208
1593
21603
8597
13006
50138
6186
43863

比重（%）

100%
89.5%
1.7%
1.0%
7.8%
100%
39.8%
60.2%
100%
12.3%
87.5%

合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万人）

29.85
0.02
0.01
16.89
0.08
2.54
2.43
0.74
0.32
0.25
0.08
0.47
2.06
0.78
0.21
0.23
0.82
0.57
0.32
1.03

其中：女性

11.58
0.01
…

7.24
0.02
0.39
0.9
0.14
0.18
0.08
0.03
0.17
0.6
0.24
0.07
0.09
0.52
0.36
0.17
0.36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万人）

12.52
0.02
…

1.96
…

0.11
5.99
0.51
1.54
0.2
—

0.13
0.42
0.13
0.01
1.03
0.02
0.05
0.39
—

其中：女性

5.72
0.01
…

0.84
…

0.02
2.74
0.1
0.81
0.08
—

0.07
0.16
0.05
…

0.55
0.01
0.03
0.26
—

合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7201.1
2.3
34.9

1277.8
38

188.3
340.5
308.4
20.1
47.3
**

1834.8
2231
97.5
576.6
8.6
37.6
19.1
21.1
117.2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4956.2
1.7
26.1
766.5
24.5
122.6
227.9
107.9
20.7
20.6
**

1551.8
1590.4
48.4
380.5
4.7
4.7
8

15.3
33.8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2308.8
1.4
2.7

1002.9
11.1
167
516.1
31.4
8.9
15.5
**
411
78.1
39.2
6.7
4.8
2.3
2
7.7
—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

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

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

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

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

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

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

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

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

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

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

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

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

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

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

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

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

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

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

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

相关资料。

[3]表中个别行业因涉及企业

数据保密等原因不宜公开，以

“**”表示。

[4]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

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

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表

中数据不足最小计量单位的以

“…”表示。

合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数量
（个）

20396
40
9

7323
68

1069
4348
445
255
469
28
483
2237
1295
189
331
359
260
395
793

比重
（%）

100.00%
0.20%
…

35.90%
0.30%
5.20%
21.30%
2.20%
1.30%
2.30%
0.10%
2.40%
11.00%
6.30%
0.90%
1.60%
1.80%
1.30%
1.90%
3.90%

个体经营户

数量
（个）

50138
89
12

5760
7

407
27017
3346
5111
768
—

568
1548
445
34

3845
79
264
838
—

比重
（%）

100%
0.2%
…

11.5%
…

0.8%
53.9%
6.7%
10.2%
1.5%
—

1.1%
3.1%
0.9%
0.1%
7.7%
0.2%
0.5%
1.7%
—


